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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08.10.31 15:21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修正3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18條附表1及第24條之2

公發布日： 民國 107 年 11 月 01 日

發文字號：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0733891100號 令

法規體系： 都發局

圖表附件： 修正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十八條附表1及第廿四條之2.pdf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促進本市土地合理使用及均衡區域發展，並依都市計畫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訂定本細則。

第　二　條　　本細則所稱道路，指經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所劃設之計畫道路，或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認定之現有巷道；所稱街廓，指都

市計畫範圍內四周由計畫道路圍繞之區域。

第　三　條　　本府為美化或維護市容景觀，或促進土地之開發利用，得於都市計

畫書劃定應實施都市設計或土地使用開發許可之地區，並訂定相關設計基準或審查

規範。

第　四　條　　本府為辦理都市設計與土地使用開發許可案件及前條設計基準或審

查規範之審議，得設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以下簡稱都設

會）；其組織、運作及其他有關事項，由本府另定之。

第　二　章　　都市計畫之擬定、變更、發布及實施

第　五　條　　(刪除)

第　六　條　　本府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第五

項、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都市計畫之公開展覽、發布實施、禁止

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禁止變更地形或禁止大規模採取土石，應於公告內載

明期日或其起迄期間。

第　七　條　　本府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公開展覽，應於本府及各區公

所辦公處所為之，並將公開展覽與舉行說明會之日期、地點刊登本府公報、網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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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聞紙三日，及於有關里辦公處張貼公告。

前項說明會應於公開展覽期間內舉行。

第　八　條　　公民或團體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提出書面意見者，應於高雄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都委會)審議完成前送達。

第　九　條　　本府應於都委會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審議完成後四十五日

內，將審議結果、計畫書圖及有關文件報內政部核定。

第　十　條　　土地權利關係人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

者，其範圍不得小於一個街廓。但有土地使用分區界線、明顯之天然界線或主要計

畫另有規定範圍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一 條　　土地權利關係人依本法第二十四條或第六十一條規定自行擬定或變

更細部計畫者，除應檢附本法所定文件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正副本各一份，向本

府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應載明申請人姓名、年齡、住址。

二、所有土地權利關係人姓名、住址、權利證明文件及同意書。但以市地重劃開

發，且經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五分之三以上及其所有土地總面積超過開發範圍內私有

土地總面積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僅檢附同意者之姓名、住址、權利證明文件及同

意書。

三、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細部計畫書圖。申請細部計畫變更者，應同時檢附變更

前之計畫圖與變更部分四鄰現況圖。

四、套繪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之地籍圖。

五、其他本府規定之文件。

前項應備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者，本府應命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

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第 十二 條　　前條申請有違法、不當或妨礙公共利益時，應駁回之。但計畫內容

得以修正者，得命申請人限期修正；屆期未修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 十三 條　　土地權利關係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向內政部請求處理時，應繕

具副本連同相關文件送交本府；本府應於收受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內，擬具拒絕理由

並檢附相關文件，送請內政部處理。

前項情形，經內政部認定土地權利關係人之請求有理由時，本府應依本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辦理。

第 十四 條　　本府擬定或變更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或土地權利關係人依本法第

二十四條或第六十一條規定申請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其計畫書載明以區段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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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或市地重劃方式辦理者，應檢附地政機關認可之可行性分析報告。

前項計畫書劃定之公共設施用地兼具其他使用項目者，應載明其主要用途。

第 十五 條　　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依本法申請變更公共設施用地為其他使用

時，應提出可行性分析報告，並徵詢變更前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後，提送都委

會審議。

第 十六 條　　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實施勘查或測量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應於實施勘查或測量十五日前，將勘查或測量地點及日期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

使用人；其必須遷移或除去土地上之障礙物者，應一併通知。

二、實施勘查或測量人員應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三、不得於夜間實施勘查或測量。但經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七 條　　本府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或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補償時，應受

補償人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或應受補償人所在不明者，本府得提存其

補償費。

第　三　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第 十八 條　　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下列使用分區，分別管制其使用；其使用

管制項目及內容如附表一。但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自治條例或都市計畫書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一、住宅區。

二、商業區。

三、工業區。

四、行政區。

五、文教區。

六、漁業區。

七、風景區。

八、保護區。

九、保存區。

十、水岸發展區。

十一、農業區。

十二、葬儀業區。

十三、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

十四、體育運動區。

十五、電信專用區。

十六、宗教專用區

十七、其他使用分區或特定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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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或本細則施行後，其土地上原有建築物不合土地

使用分區規定者，除經本府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命其變更使用或遷移者外，得繼

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原有合法建築物不得增建、改建、增加設備或變更為其他不合規定之使用。但

增加安全設備或為防治污染行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建築物有危險之虞，確有修建之必要者，得在維持原有使用範圍內經建築主管

機關核准後為之。但以本府未命其變更使用或遷移者為限。

三、因災害毀損之建築物，不得以原用途申請重建。

第 二十 條　　本市各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如附表二。但其

他法律、法規命令、自治條例或都市計畫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一條　　依本細則規定允許設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

其建蔽率不受附表二規定之限制。但最高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第二十二條　　依高雄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及高雄厝相關設計規定設置

之太陽光電設施、景觀陽臺、通用化設計空間、綠能設施、導風板等相關設施設

備，得免計入建築物之高度、建築面積及容積。

第二十三條　　住宅區、商業區及其他得供住宅使用之使用分區之一宗基地內，樓

層在五層樓以下，建築面積在七十平方公尺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設有昇降機

者，建築物各層樓地板面積十平方公尺，得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容積。

前項建築面積，指建築物與附設之昇降機合計面積。

第二十四條　　建築基地法定容積及依法獎勵之容積，累計不得超過下列規定。但

增額容積及依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一規定可移入容積，不在此限：

一、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建築基地零點三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二倍之法定容積。

都市計畫書規定之容積獎勵超過前項規定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之一　　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合法建築物，符合下列規定，並經全體所有

權人同意申請重建，且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得給予容積獎勵。但依其他法規准予

容積獎勵者，不適用之：

一、屋齡三十年以上，或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申請建造執照並

經專業機構及建築主管機關評估其結構有安全疑慮須拆除重建者。

二、坐落基地面積占申請重建基地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

三、建築基地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且面臨七公尺以上都市計畫道路，或臨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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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並與七公尺以上都市計畫道路相面臨。

前項情形，得增加之建築容積如下：

一、屋齡三十年以上，樓層超過五層樓，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者，以法

定容積百分之十五為限；其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以法定容積百分

之二十為限。

二、屋齡三十年以上，樓層五層樓以下者，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或原建築容積為

限，不受第二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三、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申請建造執照並經專業機構及建築主管

機關評估其結構有安全疑慮須拆除重建者，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或原建築容積為

限，不受第二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情形，其重建之建築基地應辦理退縮建築設計如下：

一、建築基地於臨道路之境界線，建築物應至少擇一側退縮四公尺以上建築，退縮

建築之空地不得設置圍牆，並須留設二點五公尺以上人行步道。

二、建築基地於非臨道路之境界線，建築物應準用高雄市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

可要點第十三點規定退縮建築。但建築基地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且建築物在十二層以

下者，得免依本款規定辦理退縮建築。

第一項情形，建築基地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其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應取得候選綠

建築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申請者並應繳交保證金具結保證；其保

證金繳交及退還等事宜，準用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八條及高雄市政府都市

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之二  於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或科

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所編定、開發或設置，由經濟部、科技部或本府所管轄法定容

積率為百分之二百四十以下工業區、產業園區或科學園區內，從事產業創新條例相

關規定所指產業用地(一)之各行業或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所稱之科學事業，經工

業主管機關或科技主管機關同意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投資金額

(不含土地價款)平均每公頃超過新臺幣四億五千萬元者，得於其平均每公頃再增加

投資新臺幣一千萬元後，申請獎勵法定容積百分之一，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

之十五為上限。

前項興辦事業計畫，於取得前項容積獎勵後，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設置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得依下列各款規定再增加獎勵容積：

一、設置能源管理系統：法定容積百分之一。

二、設置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審認核可文件：法定容

積百分之二。

第一項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再申請獎

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一、建築物部分樓地板面積經捐贈作產業空間使用者(含相對應容積樓地板土地持

分)，並經工業主管機關或科技主管機關核准及同意接管其集中留設者，依其實際

設置容積樓地板面積給予獎勵，並以一倍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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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二、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繳納回饋金。

依前三項規定所增加之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四十八為上限。其

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受第二十四條獎勵容積累計上限之限制。

依第二項第二款申請獎勵容積者，該設備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前完成設置；依第三項

申請獎勵容積者，應於取得第一項獎勵容積後始得為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獎勵容積之審核，在中央由經濟部或科技部為之；在本市由本府工

業主管機關為之。

第二十五條　　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本府核准拆除重建者，得依原規定容

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建；原無規定容積率者，得依重建時容積率重建，並得酌

予提高。但最高不得超過其原規定容積率、重建時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之百分

之三十。

第二十六條　　合法建築物因地震、風災、水災等不可抗力災害或爆炸等不可歸責

事變致受損害，經建築主管機關認定有危險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土地權利關係

人得於三年內提出申請，依原建蔽率、原規定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建。

前項認定基準由建築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住宅區、風景區、保護區或農業區內之合法建築物，經依行政院專

案核定之相關公共工程拆遷處理規定獲准遷建，或因地震毀損經全部拆除而無法於

原地重建者，得經本府審核同意後，按其原都市計畫及相關法規之建蔽率、容積

率、建築物高度或總樓地板面積，於住宅區、風景區、保護區或農業區之自有土

地，辦理重建。原拆遷戶重建後於自有土地上之增建、改建或拆除後新建，亦同。

第二十八條　　合法建築物因政府興辦公共設施予以拆除後，就賸餘部分為就地整

建者，其建蔽率、容積率、前後院之退縮規定及停車空間之留設，不受本細則或都

市計畫書規定之限制。

第　四　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府適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建蔽率或容積率規定有疑義時，得提

送都委會審定。

第三十條　　本細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十四日訂定發布之第二十四條自一

百零二年七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之施

行期限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